
      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艾教務長 群 
出席人數：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紀錄：曹偉凌 
貳、 業務單位報告： 

註冊組報告： 
1. 九十四學年度轉系學生計有 29人次申請(其中有二位同學申請二 
    系以上)，經轉系審查委員會審查後計有 21人通過轉系申請。 
2. 九十四學年度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之條件及標準已上網公 
告，並於 5月 23 日起至 5月 27日止受理申請，教務處將儘速 
於初審完畢後送各學系審查，請各學系於 6月 15日以前將審查 
結果送教務處彙整，俾於 6月 20日上網公告申請通過之學生名 
單。 

3. 為配合畢業典禮頒獎，教務處須於 5月 31日以前完成畢業班學 
業成績統計及學業成績前三名評定，懇請各畢業班任課教師務必 
於考試後二日內將學期成績上網輸入及上傳，並將評量表印出、 
簽名送教務處，俾利畢業典禮順利舉行。 

4. 九十三學年度預計畢業學生(研究所、大學部、二技、四技、五專) 
人數共有 2,373人。。 

5. 本學期離校手續首次改採網路化作業，註冊組已書面通知及上網            
公告畢業班，請同學於 5月 31日前歸還學校財產或繳清相關費 
用(研究所畢業生尚須向圖書舘繳交畢業論文電子檔及紙本式論 
文六份及由系所查核是否己登錄教育部論文提要電子檔)。圖書 
館、體育室、課外活動組及駐警隊等相關單位於 6月 6日前完成 
上網登錄作業後，同學可上網查詢其畢業離校手續是否完成，教

務處及進修部則依據網路資料及畢業當日保管組提供之畢業服 
歸還名單製發畢業証書。 

6.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學雜費減免已於 4月 19日上網公告   
，並於 5月 31日結止受理申請。如因情況特殊者（例如殘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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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尚待重新鑑定），得於取得有效證件後再個案辦理。 
 

       課務組報告： 
1、本校教務行政系統開課作業程式中，設有「教學大綱連結網址」

功能，請各系所開課時，同時維護該項功能並將教學大綱上傳，

俾便學生上網選課時，點選課程名稱後即可瀏覽教學大綱。目前

並由電算中心於教師使用之教務系統中增設教學大綱傳送功

能，授課教師除在開學第一週，於課堂上公告教學大綱外，並應

同時自行上傳。該系統功能正式啟用時，將以 e-mail方式通知各
系所及所屬教師，並請系所協助辦理。 

2、為配合本校推動教育國際化及外籍學生之需求，請各系所規劃開
授以英語授課之課程，且依 93年 6月 24日教務會議通過：「本
校非英文母語教師以英語全程開授之非外語系專業課程，每一

學分以 1.5 倍鐘點計算」，請各系所積極規劃，開課時請於開課
系統作業備註欄中註記「以英語授課」，俾便作為學生選課之參

考，申請表（如附件一）。 
3、94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預選作業將於 94年 6月 1日至 94年 6月

13日舉行，預選前請各系所輔導學生選課。94學年度起加退選作
業流程有以下變革，需人工加選的學生無須再到教務處索取加簽

單，改由自行在網路上下載列印，且每種加簽單仍依選課規定列

出審核流程，經授課教師、系主任及相關單位核章後，始得送至

教務處登錄。同時加簽單上已自動產生課程名稱及代碼，以避免

學生誤填課號，且每一張加選單註明加簽序號，作為授課教師受

理加簽人數之參考。 
 
 
      招生組報告： 
1、九十四學年度碩士班暨管理學院碩專班招生於五月十八

日（星期三）受理正取報到，碩士班正取生報到率為56

﹪，管院碩專班正取生報到率為90﹪；五月二十日（星

期五）受理備取生遞補作業，經統計碩士班全校總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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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99﹪（僅科學教育研究所缺額二名、園藝學系碩士

班缺額三名），管理學院碩專班報到率100﹪，詳細資料

請參閱附件【碩士班歷年招生人數統計表】。 

2、九十四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定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

受理網路報名，請各博士班加強宣傳。 

3、九十四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將於六月十三日至二十日

受理網路報名，請各招生學系加強宣傳。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提請討論各系所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實施要點。 

說明： 

1、 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業

經教育部94年4月6日台高(二)字第0940042016號函核示：「請

依相關規定本權責核處」。本校之辦法完全符合大學法之規定，

爰請各系所配合辦理。 

  2、各系所所擬訂之實施要點。（如附件二）    

決議：請各院派一位代表組成小組於一個星期後擇日再召集六院成

員召開會議審查，希望在六月上旬能發出通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研擬修正本校學則第六條及第五十五條，檢附「國立嘉義 

大學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一份（如附件三），提請 討論。 

說明：學則修正案俟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將依教育部規定時程於6月

15日至6月30日間報部。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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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討論本校 94 學年度二技部、大學部及研究所必選修科目冊
草案。 

說明： 
  1、本校 94學年度二技部、大學部及研究所必選修科目冊草案業經

各系所、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及 94年 4月 1日校課程規劃委員
會審議並修正通過。 

  2、各系所必選修科目表業依前項會議之決議修正如附件（由課務
組提供，會議當天發。） 

  3、擬提本次會議討論通過並報部備查後據以實施。 
決議：依李院長建議，在 9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下方註明各系、

所、院等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的日期。 
 
提案四：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體育課程是否由二必二選改為三必一選 
說明： 
  1、根據行政主管座談會本室提議及校長指示收集相關資料辦理。 
  2、經會提體育系課程委員會議(5月 11日)通過同意本室提案。 
  3、健康與體育為教育部現今推展之教育主軸要項。 
  4、目前國內大專校院實施體育課三必一選者為數仍然居多（如附

件四）。   
決議:請王主任再重新評估選修變必修時會增加多少員額，最好用數

據來呈現，原則上是不要造成學校運作上之困難。 
 

提案五：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請審議九十四學年度進修推廣部二技部及學士班各系最低畢業

學分暨必選修課目與學分數。 

說明： 

1、二技部及學士班：各系最低畢業學分暨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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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九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前經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各院課

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由進修推廣部提供，

會議當天發）。                                       

2、各系在訂定最低畢業學分時，採計外系課程之學分數應明定上
限，並在新生入學時將必選修科目表影印分送學生，俾便學生

有所遵循。 

3、二技部及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俟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部備
查。 

決議:在送教育部前請各系、所詳細審核資料後再將系、院、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之日期修正即可。 

提案六： 
提案單位：輔導學系 
案由：請審議本校師範學院輔導學系九十二學年度畢業學分變更案。 

說明： 

1、本校9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業經教育部92年7月7日台高（四）

字第0920099558號函准予備查。 

2、依輔導系92學年度修業規定，畢業學分含校訂通識教育必修

30學分，教育專業科目必修55學分、輔導專門必修32學分，

輔導專門選修28學分，總計145學分。因部分學生反應入學後

發現個人無意從事國小教職，希望放棄修習教育學程，卻礙於

本校修業規定而影響畢業權益，經輔導系系務會議討論擬同意

所請（如附件五）。 

3、擬將畢業學分改以彈性修訂，即92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可切結放

棄小學教育學程，但須加修輔導專門選修4學分，使總學分數達

到128學分，以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但不具教師初檢資格（課程

詳如附件六）。                                                       

決議:同意變更在案。 
 

提案七： 
提案單位：農學院、理工學院、管理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請審議本校各學院開設學程之規劃書及修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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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檢附本校學程設置準則供參如附件七（P1） 

  2、各學院學程之規劃書及修習辦法如下： 

（1） 農學院「植物種苗科技學程」業經94.5.13院課程委員 

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P2）其規劃書及修習辦法如附件（P7） 

（2） 理工學院「生物奈米科技學程」業經94.5.18院課程委員 

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P8）其規劃書及修習辦法如附件

（P9-12）。 

（3） 管理學院「觀光資源管理與開發學程」、「生物科技管理學  

程」及「生物事業商品國際化學程」業經94.5.18院課程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P13-14）其規劃書及修習辦法

如附件（P15-26）。 

（4） 人文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學程」及「文化觀光學程」業經

94.1.11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P27-28）其規

劃書及修習辦法如附件（P29-45）。 

決議：授權小組委員會議再審查細節。 
 

提案八：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各學院支援之通識課程如有不足情況，必要時得由通識中心逕

行提聘兼任老師。 

說明： 

1、本校通識課程分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四

大領域，除法政領域由通識中心負責外，其他均由各學院支

援，惟支援課程因受限於超支鐘點或其他因素，常有開課不

足情形，必須聘請兼任老師。 

2、基本上支援兼任老師仍由通識中心商請支援之系院負責聘任，

但為爭取時效，上學期在5月31日前，下學期在11月30日

前（請見附件八、九），如支援之系院未能完成聘任程序，則

由通識中心負責聘任，以免耽誤學生選課權益，而致怨聲載

道，影響學生對學校之認同感、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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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 
案由：請審議食品科學系大三必修科目「食品單元操作」3學分，更 
      正為「食品單元操作」2學分及「食品單元操作實習」1學分 
說明： 

          1、食品科學系大三必修科目「食品單元操作」為正課 2學分，實    
習1學分，原報部備查資料為「食品單元操作」3學分，擬請 

             同意更正為「食品單元操作」2學分，「食品單元操作實習」1

學分，以符合實際情形。 
          2、本案擬請同意追溯91.92.93學年度，並於本次會議通過後報部

備查。如附件十（P1-13） 
          3、本案業經94.5.19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十一（P14）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修訂本校生物技術學程修習辦法 
說明：請參閱本校生物技術學程修習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十二 
      及修正後草案如附件十三。 
決議：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化學位論文蒐集辦法」案，請討論。 
說明：本校目前無明文具體規定博碩士學位論文之繳交辦法。 
辦法：辦法參見附件十四。 
決議：照案通過。 
伍、結論：陳校長核可後，請各單位依決議事項執行。 
陸、散會：下午四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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